
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家長申請陪讀實施要點 
102.09.05行政會議訂定 

106.09.12行政會議第一次修訂 

110.09.14行政會議第二次修訂 

壹、目的 

一、為幫助身心障礙學生順利適應學校生活環境，學生家長或導

師可視學生個別狀況及其陪讀需求，提出陪讀申請，經相關

專業人員及教師評估審核通過，依相關規定實施陪讀措施。 

二、本校依據特殊教育法及零拒絕之教育理念，不主動要求學生

家長陪讀，亦不因家長陪讀與否而影響學生之受教權益。 

貳、實施方式 

一、家長得視學生就學意願、在校適應情形及學習狀況，與班級

導師暨相關人員討論溝通，如符合以下情形得提出陪讀申

請： 

1.學生就學意願低落，需家長到校陪讀才肯到校或進入班級

學習者。 

2.學生在校適應不良，需家長到校陪讀才能緩和其情緒或行

為問題者。 

3.學生為新生，需家長陪讀以幫助學生順利轉換學習環境

者。 

4.其他經與學生導師暨相關人員評估討論後，確實需家長陪

讀者。 

二、家長欲申請陪讀者，應填具陪讀申請表，會同導師意見提出

申請。 

1.家長應於申請日起一週內完成流程，並由導師及相關業務

單位深入了解學生就讀意願及適應狀況，判斷是否符合申

請陪讀條件。 

2.如有申請需求者，可向教務處領取申請表，完成申請程序

後經審查通過始可實施陪讀；本申請如經導師或相關專業

人員之意見有任何一方認為不需要或不適合陪讀時，審查

即不通過。如家長對於審查結果有異議，得向秘書提出申

復。 

3.家長提出申復個案，由秘書於接獲申請後二星期內，邀集

學生家長、導師、行政人員、家長會代表、學校相關專業

人員，必要時得邀請專家學者，共同討論是否同意家長陪

讀申請。 



三、家長陪讀應視為協助學生順利適應環境之教學策略，目的為

使學生能儘速在校獨立生活並學習，故陪讀時間最長以一個

月為原則，期滿後若欲延長陪讀時間應由臨床心理師、社工

師、學生導師、行政人員、家長會代表暨相關人員等評估陪

讀之成效暨其必要性後決議之。 

1.家長陪讀應配合導師及該班任課教師之教學策略，事先明

定陪讀時間和期限，並採用漸進撤離方式，逐步減少陪讀

時間與介入協助之程度。 

2.若學生學習適應狀況因家長陪讀造成反效果，導師可先與

家長溝通討論是否繼續陪讀，必要時得通知教務處及輔導

室提前終止家長陪讀。 

3.輔導室接獲導師通報學生狀況不適合家長陪讀時，應會同

本校臨床心理師、社工師、學生導師、行政人員代表暨家

長會代表開會審查學生學習適應情況，判斷是否應提前終

止家長陪讀。 

4.陪讀家長以一人為限，原則上應由學生直系尊親屬陪讀。 

四、家長陪讀時以不進入班級教室及教師休息室為原則，若逢特

殊情況，經授課教師同意後始得入班，並應協助學生參與授

課教師所安排之課程。為免影響學生學習及其他學生就學權

益，應注意並配合以下相關事項： 

1.不得將學生家中其他非就讀本校之成員帶入學校或教室

中。 

2.不得在教室內使用手機。 

3.不宜在教室內與其他非授課教師交談。 

4.勿隨意進出其他教室或行政辦公室。 

5.未經授課教師同意，不得拍照、錄音或錄影。 

6.上課時間不得在教室內飲食、睡覺、看報紙或要求使用電

腦等。 

7.其他經授課教師要求禁止之行為。 

五、本校為公立學校，相關資源皆為針對本校所有師生設置，為

避免產生不必要之困擾或爭議，家長陪讀時應配合以下事

項： 

1.如需在校內用餐，請陪讀家長自備餐點。 

2.如需使用電話，應以本校校園內設置之公用電話為主。 

3.車輛應配合學校規劃之停車場位置停放。 

4.配合上下課時間，放學後不得要求使用教室或教學器材。 



六、陪讀措施與本校志工實施方式不同，家長不得以參與學校志

工為由，另行要求至自己子弟班級內協助或陪讀。 

七、為使家長陪讀有所成效，該班導師宜定期觀察家長陪讀之情

形並詳加記錄，常與家長共同討論並視學生狀況調整陪讀方

式，使學生儘快適應學校生活，以達到獨立學習之教育目

的。 

八、本要點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國立臺南特殊教育學校家長申請表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部別  班級  學生姓名  

陪讀 
方式 

□全日陪讀□部分時段陪讀(時段：                         ) 

陪讀 
人員基本

資料 

姓名：_______________   與學生關係：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住家)               (手機)_______________ 
住址： 

陪讀 
時間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最長以一個月為原則) 

申請人 
原因說明 

 
申請人簽名：______________ 

導師 
意見 

 
導師簽名： ______________ 

專業團隊 
意見 

 
專業人員簽名：______________ 

初審 
結果 

□通過    □不通過(本申請如經導師或相關專業人員之意見有任何一方認

為不需要或不適合陪讀時，審查即不通過)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校長 

教學組  學務處  
 

教務主任  輔導室  

複審 
結果 

□通過    □不通過 
延長陪讀時間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止 

承辦單位 會辦單位 校長 

教學組  學務處   

教務主任  輔導室   

◎本表件流程完成後，請於二日內送回教務處教學組留存 


